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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远科技”或“公司”）计划本次股

票发行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2,063,983 股（含），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000.00

元（含）。公司本次股票实际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756,793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1,999,972.51 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投资医药电商，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元） 占拟募集资金比例 

1 补充流动资金 16,999,972.51 77.27% 

2 投资医药电商 5,000,000.00 22.73% 

合计 21,999,972.51 100.00% 

公司拟通过本次股票发行，从资源拓展、技术研发、服务升级、团队运营及

资源整合等方面，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以科技及资源为核心驱动力，积极应对

市场竞争和加快公司发展。 

（二）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9.07 元。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经审计的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756.7954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2.26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240.0868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0.42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生产经营成长性、每股净

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四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时，公司

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但公司不得以恶意低价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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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损害公司现有股东的利益”。公司在册股东均无优先认购权，公司登记在

册股东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的与新增投资者安排一致。 

（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对象及其认购的股份数量和方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是否在册

股东 

1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412,796 11,999,979.72 现金 否 

2 
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343,997 9,999,992.79 现金 否 

合计 756,793 21,999,972.51 -   - 

本次新增投资者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属于适当性

投资者。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40300342787085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云福 

成立日期 2015年 6月 12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91440300342490281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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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银湖路金湖山庄 D1整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盈信德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 05月 12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期货、保险、金融业务及其它

限制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

件后方可经营）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公司的

主要股东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股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股票发行

前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罗宁政，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94,307 股，

并通过深圳市维康宁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725,596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8%。本次发行股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

为罗宁政，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94,307 股，并通过深圳市维康宁远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2,725,59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5 %。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

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

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票最终发行对象为 2 名机构投资者，发行后公司新增企业法人股

                                                             
1 发行前是指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7年 2月 8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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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2 名。本次股票发行后2，公司的股东人数由原来的 21 名增加到 23 名，公司

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 

因此，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

且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规定。因此，公司本次发行股

票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

行的情形。因此，本次股票发行无须向证监会申请核准。 

（七）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

特殊条款的情况 

无。 

（八）关于公司是否存在失信主体被联合惩戒情形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及本次发行对

象不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规定的限制股票发行

的情形。 

（九）本次募集资金存放及监管情况 

根据《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

牌公司融资》，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以存放及监管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认购金额人民币 11,999,979.72 元，募集资金专户详情为：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厦支行； 

账户名：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号：15000066009651。 

                                                             
2 发行后是指发行方案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7年 2月 8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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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用以存放及监管深圳市盈信

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金额人民币 9,999,992.79 元，募集资金

专户详情为：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账户名：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号：79140154740027496。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罗宁政 17,394,307 32.4863 13,045,731 

2 

嘉兴光信三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551,533 8.5006 0 

3 

深圳市维康宁远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3,894,510 7.2735 2,596,340 

4 

芜湖领航基石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94,149 7.2729 0 

5 

深圳市启赋创业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579,802 6.6858 0 

6 王明 3,109,416 5.8073 2,332,062 

7 

深圳市启赋众盛

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690,734 5.0253 0 

8 

深圳市采希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690,734 5.0253 0 

9 

广州领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47,384 3.63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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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限售股数（股） 

10 
武汉如尔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355,068 2.5308 903,379 

合计 45,107,637 84.2448 18,877,512 

2、本次发行后，前 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罗宁政 17,394,307 32.0335 13,045,731 

2 

嘉兴光信三号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551,533 8.3821 0 

3 

深圳市维康宁远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3,894,510 7.1722 2,596,340 

4 

芜湖领航基石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894,149 7.1715 0 

5 

深圳市启赋创业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579,802 6.5926 0 

6 王明 3,109,416 5.7263 2,332,062 

7 

深圳市启赋众盛

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690,734 4.9553 0 

8 

深圳市采希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690,734 4.9553 0 

9 

广州领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47,384 3.5863 0 

10 
武汉如尔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355,068 2.4955 903,379 

合计 45,107,637 83.0706 18,877,512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

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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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5,257,108 9.82 5,257,108 9.68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898,913 1.68 898,913 1.66 

3、核心员工 - 0.00 - 0.00 

4、其他 25,729,102 48.05 26,141,898 48.14 

无限售条件的股

份合计 
31,885,123 59.55 32,297,919 59.48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14,862,795 27.76 14,862,795 27.37 

2、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2,575,181 4.81 2,575,181 4.74 

3、核心员工 - 0.00 - 0.00 

4、其他 4,220,494 7.88 4,564,491 8.41 

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合计 
21,658,470 40.45 22,002,467 40.52 

总股本 53,543,593 100.00 54,300,386 100.00 

*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因计算过程的四舍五入所

形成。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21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2人，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东人数为23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 2017 年 4 月 21 日止，公司已收到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21,999,972.51

元，其中增加股本 756,793.00 元，扣除与发行股票相关的费用 283,018.61 元后，

20,960,160.90 元计入资本公积；投资者均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

54,300,386.00 元，股本 54,300,386.00 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 51,721,579.54 元，净资产为 15,254,697.33 元；流动资产为

34,585,652.96 元，其中货币资金为 14,097,961.00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3,560,221.72 元，净资产为 22,420,682.35 元；流动资产

为 54,756,294.38 元，其中货币资金为 26,805,040.16 元。本次发行股票发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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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

善，资金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互联网医疗平台服务、医疗软件

销售及服务、医药电商。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投资医药电商，从资源拓展、

技术研发、服务升级、团队运营及资源整合等方面，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以科

技及资源为核心驱动力，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和加快公司发展。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为：本次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为罗宁政。罗宁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94,307 股，通过深圳市维

康宁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725,596 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

的 37.58%。 

本次发行后，控制权情况为：本次发行股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仍为罗宁政，罗宁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94,307 股，通过深圳市维康宁远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725,596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37.05%。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发行前后持股均未

发生变化。 

序

号 

股东姓

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1 罗宁政 
董事长兼总经

理 
17,394,307 2,725,596 37.5767 17,394,307 2,725,596 37.053 

2 王明 

董事兼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

书 

3,109,416 125,220 6.0411 3,109,416 125,220 5.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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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姓

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3 王博 董事 0 77,399 0.1446 0 77,399 0.1425 

4 黄浪 董事 0 21,860 0.0408 0 21,860 0.0403 

5 黄克涛 监事会主席 0 23,367 0.0436 0 23,367 0.043 

6 孙大宁 首席战略官 0 29,209 0.0546 0 29,209 0.0538 

7 王卫华 技术总监 0 58,414 0.1091  58,414 0.1076 

8 曲洁 财务总监 0 29,209 0.0546 0 29,209 0.0538 

合计 20,503,723 3,090,274 45.7208 20,503,723 3,090,274 43.4509 

注：罗宁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394,307 股，通过深圳市维康宁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725,596 股，合计持有公司 20,119,903 股股份；王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109,416 股，通过深圳市维康宁

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125,220股，合计持有公司 3,234,636股股份；王博通过深圳市维康

宁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77,399股，合计持有公司 77,399股股份；黄浪通过深圳市维康宁

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1,860股，合计持有公司 21,860股股份；黄克涛通过深圳市维康宁

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3,367股，合计持有公司 23,367股股份；王卫华通过深圳市维康宁

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58,414股，合计持有公司 58,414股股份，王卫华已离职；孙大宁通

过深圳市维康宁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9,209股，合计持有公司 29,209股股份；曲洁通过

深圳市维康宁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29,209股，合计持有公司 29,209股股份。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5-12-31 2016-12-31 2016-12-31 

每股净资产（元/股） 1.3 0.42 0.81 

流动比率（倍） 3.49 1.34 1.87 

速动比率（倍） 3.42 1.24 1.77 

资产负债率 28.96% 69.52% 53.67%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 -128.11% -665.76% -266.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2 -2.26 -2.1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1.10 -1.87 -1.84 

注：发行后财务指标是依据 2016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相关数据，并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

摊薄计算；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出具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之日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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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票。发行对象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限售安

排。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结论性意见 

（一）宁远科技本次股票发行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宁远科技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相关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

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

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合

法合规。 

（六）宁远科技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

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认购，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 

（八）公司现有在册股东 21 名，均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因此主办券商认为，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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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股票认购对象和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基金管理人，

并且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及备案程序。 

（十）本次股票发行不属于股份支付的情形，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

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十三）公司已经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内部

控制制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为本次发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

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符合《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中对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 

（十四）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五）本次发行认购协议中不存在特殊条款。 

（十六）公司已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将进一步加强了对制度的学习

和理解，并加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对股转公司相关业务

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学习，健全内控制度，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的水平，严格

杜绝关联方对公司资金的占用情形。 

（十七）公司前次发行不存在发行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承诺

及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 

（十八）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及本

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规定的限制

股票发行的情形。 

（十九）公司存在变更部分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21 日和 2016 年 12 月 7 日，分别提取前次募集资金 998.00 万元和 500.00 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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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偿还银行贷款。公司通过自查及时发现上述问题，并对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进行了补充确认。 

主办券商通过核查确认公司上述两笔银行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性，满

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因此，公司存在变更部分前次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但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均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而使用，且系将上述募集资金间

接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未偏离公司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被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的情况。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根据《发行方案》、《认购协议》、《认购公告》、《认购延期公告》、《验

资报告》，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本次发行符合《公众公司

监管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对象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实缴出资

总额 500 万元以上的合伙企业，发行对象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注册资

本 500 万元以上的法人机构。发行人的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

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

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发行对象所签署的《认购协议》对认购股份数量、认购价格、

协议的生效条件、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不涉及估值调整的条款，

不存在任何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认购协议》的约

定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

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认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

效，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发行人在册股东均不享有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六）根据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发行对象深圳市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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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所认购的发行人新增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发行对象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认购的发行人新增股份无限售安排。 

（七）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本次发行对象深圳

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 

（八）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明晰，不存在违反《公众公司监管办法》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所述的股权代持情形。 

（九）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

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

相关规定。 

（十）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全

额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方案》已履行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符

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

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十一）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宁政、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深圳市盈信德诚一号

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未被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二）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发行对

象、发行过程、发行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众公司监管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6 
 

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 

 

                                                       

罗宁政        王明         王长振       王启文       

 

 

                                       

黄浪         王博          吕薇 

 

全体监事： 

 

 

                                         

黄克涛          李佳宁         冯涛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罗宁政         王明          孙大宁         曲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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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宁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6 日 

 

 

 


